
出納組公告 
有關付款作業： 

請各單位執行請款黏存單作業注意支付清冊中是否有顯示無帳號資料(如下圖)，如有支付給學生、

教職員或校外人士，請務必將該人士匯款資料(務必檢附身分證正反面)提供給出納組，以利後續支

付作業。 

 
 

如支付對象為學生家長或親戚等，請務必於支付清冊輸入支付對象資料，印出紙本黏存單及清冊時

後方備註為原支付對象(如附圖)。 

※務必將該人士匯款資料(務必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及提供與原支付對象關係證明(如戶籍謄本等)給

出納組。 

 

 

有關是否付款： 

請款作業，在網頁中可以看到付款日期即是付款完成。 

※如有支付給廠商一律開支票，可以協助告知廠商攜帶【發票章及負責人小章】至出納組領票

或是提供回郵信封(※須貼上郵票 28 元(以上或含)20 萬以下)至出納組。 

 

 

 

有關人事費： 

如有填寫 DL-108 領據有關人事費用，煩請於黏存單內「所得稅相關清冊」頁籤輸入相關資料。

(如資料眾多，可使用整批匯入功能) 



 


